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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史料·

武汉合唱团为赴海外宣传抗战发动

募捐情形史料一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陈建宁 赵常娜 选辑

［摘 要］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抗日情绪激昂，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本组史料即反映了

武汉合唱团赴广州及海外宣传抗战、发动募捐之情形。

［文档记录形式］ 手稿 抄件

［关键词］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 武汉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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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

1．武汉合唱团致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呈
( 1938 年 7 月 11 日)

呈为拟赴国外宣传请予指示事: 窃自倭寇起衅，对我强施侵略以还，我政府策动全民决心抗战，上

下一致，务求最后胜利。同人等格于环境，身为职业所绊，不能浴血沙场，为国效力，但无时无地不敢将
己责旁贷，并鉴于宣传工作之重要，即于去秋集合爱好音乐青年多人，思利用音乐力量作宣传工作。自
组织以来，先后主持及参加为募捐宣传之公演多次，尤其注重对国际方面之宣传。过去曾招待外宾及
播音国外成绩，固不敢自炫，但颇得外人热烈赞誉。最近愿作进一步工作，为加强对国外宣传之力量，

拟组织一旅行宣传团赴南洋一带宣传，若成绩颇有收获，再筹划向欧美方面推进。内部工作主要仍为
歌咏，次拟组织话剧团及公开演讲，并带同抗战照片及影片至各处陈览，以引起世界人士之同情。至于
各团员，亦自愿抛弃职业，共赴国难。经费除由各团员自筹外，并请各界资助。若出发后在各地开演奏
会，将收入之一部作为旅费及生活费，余款悉捐政府。上述各点，事关国际宣传，理合呈请钧处，是否可
行，敬请察核，准予成立，俾可实现所望而利抗战前途矣。谨呈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董副部长、曾处长

武汉合唱团谨呈

中华民国廿七年七月十一日

2．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致交通部笺函稿
( 1938 年 7 月 30 日)

笺函

敬启者: 顷据武汉合唱团负责人声称: 本团自成立以来，在汉先后主办或参加募捐公演、国际播音
及招待外宾等宣传工作，深蒙各界赞许，近为加强对国外之宣传力量起见，拟组织旅行宣传团赴南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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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从事宣传，如有成效，并拟向欧美方面推进。惟因各项经费，全恃团员自筹及各界资助。此次赴南洋
一带，男女团员共有三十人，拟先至长沙表演三四日，再由长沙赴广州，是项车费，无力担负，拟恳转函

交通部准予免费乘坐，以利推进，等情前来。据此，查该团对于歌咏宣传，向多贡献，此次出国宣传，尤
堪嘉许，其所称经费困难各节，亦属实情，用特专函转达，拟请大部特予通融，令知粤汉路局准予该团团

员免费乘坐客车，以利进行。如何之处，敬希查核见复为荷。此致
交通部

处衔( 章)

△月△日

3．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致武汉合唱团笺函稿
( 1938 年 7 月 30 日)

笺函

据呈一件: 为本团自组织以来，在汉先后主办或参加募捐公演、国际播音及招待外宾等宣传工作，

深蒙各界赞许，近为加强对国外之宣传力量起见，拟组织旅行宣传团赴南洋一带从事宣传，如有成效，

并拟向欧美方面推进。事关国际宣传，理合呈请察核，等情。据此，查贵团努力歌咏宣传，至足欣许，在
事实可能范围内，本处自应随时协助，以资促成。此复
武汉合唱团

处衔( 章)

△月△日

4．武汉合唱团致中央宣传部函
( 1938 年 12 月 23 日)

董部长勋鉴: 敬启者: 拜别以来瞬已三月，广州、武汉之沦陷实令万众痛心，然则胜败为兵家之常
事，而我敌之仇不共戴天。古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枕戈以雪国耻，吾辈爱国热忱抗战信念，安得
以一城市之得失为之转移哉。且此次出国宣传，敝团自信负有重大使命，一在激发侨胞爱国情绪，使之
踊跃输将; 一在增强侨胞抗战信仰，努力团结对敌。在汉时屡承爱戴，谆谆教导并赐以协助，敝团刻骨
铭心，惟图念图报无方，于工作方面岂敢盘桓，有所怠懈。敝团于九月二十五日自汉出发，在车中静候
五日，迄是月三十日始得离汉，十月四日安抵广州。拟即刻离粤赴港，奈双十在即，该地第四战区政治
部将举行各界庆祝双十节纪念大会及赈募寒衣音乐会等，邀敝团参加主持一切演唱节目，广播电台亦

请敝团作救亡歌曲播音。在粤共留半月，颇受当地民众之称许，直至十月二十日( 先广州失陷二十四小
时) 始觅得小舟挣扎脱险，绕道中山澳门而达港，计时已十月二十三日矣。到港时先由当地全国青年
会、军人服务部、男女青年会、商务印书馆、同人互助会、妇女兵灾会等十六团体自动组织“武汉合唱团
过港演唱筹备会”，几次邀敝团假香港大学娱乐戏院公开表演，后承港地侨胞之欢迎及中西各界之爱
护，皆纷纷来敝团接洽演唱事项，统计此次过港大小共表演五十七次。上自扶轮会、港政府、华员会及
西人势下最保守之学府，如香港大学、英皇书院、皇仁书院及其他学校机关; 下至摩托车研究会、康元制
罐厂、渔民会等，均有敝团之踪迹。当时蒙各方之爱惜，报章为敝团吹嘘表示鼓励，各团体向敝团踊跃
献旗以志嘉勉。凡此种种，虽不免铺张，要皆华侨热恋祖国、信仰中央之良证也。至所有演唱捐得之二
三千元( 数量不多，其因有二: 一、适值广州、武汉沦陷未几，侨胞情绪沮丧，捐募精神不及以前踊跃; 二、

敝团为利于宣传工作起见，多次演奏概不售票，所有捐款皆听众自动捐出) ，统由筹备委员会经手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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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寄中央。敝团本定于十一月十九日全体启程赴星，从事南洋各地之宣传，无奈当地各界纷纷挽留，不
得不延期三周。为事前筹备计，特派六人先行赴星，其他团员复于十二月十日启程，十四日达星。兹承
南洋华侨救亡最高机关“星华筹赈会”主席陈嘉庚氏之赞助，敝团今后将于陈氏指导下，努力一切宣传
工作，每次公演售票所得，全归该会经手，即敝团之生活亦全仗该会供给，所堪告慰者即敝团经筹备赈

会试演后，各界领袖认为满意，欢迎敝团分几期表演，第一期连演八次(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 ，

可筹得三四万元，且星洲华侨对祖国之爱护、对政府最高领袖之信仰以及救亡工作之努力，较诸国内，

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敝团在星工作期限暂未决定，以后一切当随时奉闻，尤祈钧长不弃时赐训教，以
慰以勉，是所至祷。专此。敬请
钧安

武汉合唱团谨启

十二月二十三日

5．外交部致中央宣传部公函
( 1939 年 1 月 30 日)

外交部公函 字第一四四一八号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据驻新嘉坡总领事馆呈报武汉合唱团到新演唱情形到部，除分行外，相应抄录来呈并检同附件，函

请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宣传部

附件:

照抄驻新嘉坡总领事馆原呈

为呈报事: 武汉合唱团领队先后由陈仁炳、黄椒衍君等率领全体团员分乘意邮维多利亚及英邮船
“广东号”，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及本月十四日抵星，由淩在馆接见训话。十八日晚，由新嘉坡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大会委员会假座本坡大世界举行欢迎会，并由该团演唱歌剧，其歌词之雄壮悲恻、声调之激昂慷
慨，感人至深，使听众莫不油然生山河破裂、急起救亡之念。僻居南岛之侨胞得闻祖国优秀青年之歌
音，益兴眷爱祖国之心。故此次该团之来星不独有益筹赈，于唤起侨众、激励为国加紧努力方面，收效
尤伟。所有武汉合唱团来星情形，理合检同剪报随文呈报，并恳特咨侨务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及海外
部。谨呈
部、次长

6．外交部致中央宣传部公函
( 1939 年 3 月 28 日)

外交部公函 字第一五八四〇号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廿八日

案据驻新嘉坡总领事馆廿八年二月十日呈略称: 查武汉合唱团来新嘉坡演唱，业已月余，成绩斐

然，亦将激励侨众之爱国情绪，协助筹赈工作之推进，对于宣扬我国抗战精神，及暴露敌人残暴行为之

宣传，厥功甚伟。职领曾招待各西报主笔同往参观，彼等深受感动，翌日各西报均有良评，此后对筹赈
会及该团新闻，均广予登载。职领并特商请该团于二月三日、四日及六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公开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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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当地政府要员，如海军司令、大主教及立法委员等贵宾观看。六日晚，复由职领率同全体馆员在该
堂举行 Cocktail Party，到当地政府代理辅政司等要员、各国驻新领事及各界名流共一百八十余人，济济
一堂，洵属盛举。每堂曲终，掌声狂起，间有女宾于静聆悲歌后，竟有掩面拭泪者，及见悲怆之表情，复
有俯首不忍观听者，更有临时要求召请亲友前来参观者，足见感人之深切。演毕来宾均叹为观止。等
情。并附照为荷。此致
中央宣传部

7． 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各邦为国府募款成绩总表
( 1940 年 4 月) ①

本团在马来亚各邦为国府募款成绩总表

各邦之
名称

新嘉坡 柔佛 马六甲 森美兰 雪兰莪 巴生 彭亨 霹雳 槟城 古礁 玻璃市
全马来亚
总计

该区内
所有华
侨人口
数

华侨
五十五万
九千人

华侨
廿八万
五千人

华侨
八万六
千人

华侨
十一万
七千人

华侨二
十八万
三千人

华侨
三万二
千人

华侨
六万七
千人

华侨
四十二
万人

华侨
十五万
八千人

华侨
十万零
二百人

华侨
七千七
百人

华侨
二百十一
万四千二
百人

本团在
该区内
驻在工
作天数

廿七年十
二月十四
日至廿八
年四月十
日

四月十
一日至
五月卅
一日

五月卅
一日至
六月廿
三日

六月廿
四日至
七月廿
日

七月廿
一日至
十月九
日

八月中
旬

十月九
日至十
一月七
日

十一月
八日至
廿九年
二月三
日

二月三
日至二
月十九
日

二月十
九日至
三月三
日

三月三
日至三
月七日

廿七年十
二月十四
日至廿九
年四月初

共一百十
八天

共五十
一天
共廿三
天
共廿七
天
共八十
天
共五天
共廿九
天
共八十
八天
共十七
天
共十二
天
共四天
约四百八
十天

本团售
票及经
收献金
总 数
( 叻币)

三万元
十五万
元
七万元
十五万
元
四十五
万元
六万元
廿五万
元
七十五
万元
廿五万
元
十一万
元
三万元
( 叻币)
二百卅万
元

同 上
( 国币)
( 一 律
以五 对
一计)

十五万元
七十五
万元
卅五万
元
七十五
万元
二百廿
五万元
卅万元
一百廿
万万元

三百七
十五万
元

一百二
十五万
元

五十五
万元
十五万
元

( 国币)
约计一千
一百五十
万元

该区平
均每个
华侨此
次所出
之平均
额 ( 叻
币)

每人
五分半

每人
五角二
分

每人
八角一
分

每人
一元二
角七分

每人
一元五
角九分

每人
一元八
角七分

每人
三元六
角七分

每人一
元七角
八分

每人一
元六角
四分

每人一
元另八
分

每人
三元八
角六分

每人
一元零九
分

备注

在新未多
推行名誉
券及献金
办法

① 原无时间，仅依表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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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武汉合唱团团章①

中华民国武汉合唱团团章

第一章 定名

第一节 本团定名为中华民国武汉合唱团( The Wu-Han Songsters of China) ( 本团为一戏剧、演讲、
歌咏并重之宣传团体，因海外工作关系，故袭用旧名，未加改正，实含有一种掩护作用，并非以音乐为主

也，特此郑重注明) 。
第二章 宗旨

第二节 本团宗旨在联合青年同志运用艺术工具激发抗战情绪，并本斯旨从事国内外宣传，激发

同胞爱国情绪，鼓励为国输将，并将敌人暴行及我军抗战英勇事绩公布世界，以增进友邦人士对我同

情。
第三章 团员

第三节 本团团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罢免权，并有下列各项权益:
( 一) 在旅行工作期间，团员膳宿由本团供给，并每人每月酌给零用费，以国内生活程度国币六元为

标准;

( 二) 若遇团员患病时，本团当如尽力疗治，务使团员享受健康生活。
第四节 本团团员有服膺以下各条义务，并于入团时宣誓遵守:

( 一) 服从全体大会及常务会议之议决案;

( 二) 服从总干事及生活指导、工作指导各该方面之指导;
( 三) 一切生活以团体为本位，不承认个人有行动自由;

( 四) 遵守本团纪律，维护本团名誉;

( 五) 本人之生命财产完全由本人负责;

( 六) 担任本团一切工作，绝对同甘共苦，任怨任劳，甘心情愿度最艰苦生活，以报效国家;

( 七) 不得中途退出。
第五节 新团员加入本团时，须经过入团审查委员会之通过。入团审查委员会由领队总干事、生

活工作指导及戏剧、演讲、音乐三股股长组织之。
第四章 组织

第六节 本团以全体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常务会议主席召集之，必要时得由全体团员三分之

二以上请求召开临时全体大会。
第七节 全体大会闭幕时间，其职权由常务会议执行之，常务会议原则上每日召开一次。
第八节 本团行政组织依下列系统:

第九节 本团常务会议由领队、生活指导、工作指导、总干事以及各股股长( 副股长不出席) 组织

① 原件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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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理一切日常事宜。
第五章 职员

第十节 本团设领队一人，对外代表本团，对内负全团工作及全体生活思想顾问及训练之责。
第十一节 本团设生活指导及工作指导各一人，负责日常生活程序之编排及工作程序之执行。
第十二节 本团设总干事一人，负执行一切团务之职责，下设文书二人、会计一人、事务二人，办理

一切工作及日常生活事宜。
第十三节 本团工作分戏剧、演展、音乐三股，各股股长一人，遇必要时得添设副股长一人。
第十四节 本团设纪律委员会员，负管理全团纪律之责。
第十五节 各职员任期以六个月为限，每六个月改选一次，连选得连任之。

第六章 工作

第十六节 本团一切工作进行，详列工作大纲，由领队及工作指导切实推行之。
第十七节 每周由领队召集座谈会一次，全体出席，检讨本周来工作及生活，并由职员报告各项工

作进展之情况。
第七章 经费

第十八节 团员于入团时有缴纳团费之义务。
第十九节 本团旅费由当地公众机关及热心人士辅助之。
第二十节 必要时得将某次演奏会收入指定作本团旅费及工作费之用。
第廿一节 本团经济收支状况每月公布一次，并每次选派若干人负责审核。

第八章 附则

第廿二节 本章程有未尽善处或有修改之必要时，得于全体大会时提出通过增、修改之。
第廿三节 本章程于全体大会通过日期起执行。

9．武汉合唱团团员一览表①

中华民国武汉合唱团团员一览表

姓 名 性 别 学 历 履 历 在本团所任职务

陈仁炳 男
沪江大学文学士、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肄业、美国南加尼福利亚大学硕士、
米西根大学哲学博士

武昌华中大学社会学讲师，曾在新
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任职

领队

陈启蒙 男 沪江大学肄业 汇丰银行职员 总干事兼生活指导

项堃 男
山东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国立戏剧学
校肄业

中国旅行话剧团演员
戏剧股股长兼常务
会议主席

谢锦标 男 沪江大学文学士 香港乐记洋行
演讲展览股股长兼
工作指导

夏之秋 男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肄业、武昌华中大
学肄业

上海工部局铜乐队队员、南京励志
社干事

音乐股股长

郑秋子 男 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上海四十年代剧社社员 戏剧股副股长

戴天道 男 鄞县高级商科职业学校毕业 美艺钢铁厂会计主任 会计

王南溪 男 武昌文华中学毕业 汉口邮政局职员 事务

曾庆骝 男 沪江大学肄业 汇丰银行职员 事务

陈霞影 女 金陵女子大学文学士 文书

徐仁宪 男 武昌华中大学肄业 文书

江心美 女 武昌圣希理达高中肄业 团员

① 原件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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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学 历 履 历 在本团所任职务

李 杰 女 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团员

周保灵 女 国立北平女子大学肄业 团员

查光富 女 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汉口交通学校教员 团员

胡南珍 女 武昌圣希理达高中毕业 汉口育贤女中附小教员 团员

陈九芳 女 汉口懿训高中肄业 团员

陈文仙 女 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武昌女师附小教员 团员

陈蔚 女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
民立女中教员、交通部江苏电政管
理局会计员、粤汉铁路管理局课员 团员

索景章 女 武昌成达高中肄业 团员

黄昆玉 女 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武昌女师附小教员 团员

黄椒衍 男 沪江大学商学士 汉口协和洋行副经理 团员

彭淑蓉 女 武昌圣希理达高中肄业 团员

潘莲雅 女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组师范毕业 团员

戴庐生 女 鄞县县立女子中学肄业 团员

［陈建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赵常娜: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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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55 页)
决议: 准予追认。
七、还都临时费概算提请核定案。
( 说明) 迁川各办事处库存文物计一六，七〇〇箱，员工及眷属连同警卫旅官兵三连约近六百人，所

需移运各费为数至巨，共计一，〇二一，五〇五，九九五元，业呈请教育部代为汇编。
决议: 已由教育部汇编呈院，必要时可请教育部先行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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